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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行业事件点评     

跨境理财通试点范围扩大，利好券商财富管理业务扩容 
 

 2024 年 11 月 03 日 

 

➢ 事件：11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深圳市分行，中国证监会广

东监管局、深圳监管局联合公布了首批参与跨境理财通业务证券公司试点范围名

单，招商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平安证券、中金财富、国投证券、中信华

南、国泰君安、华泰证券、中信建投、银河证券、申万宏源、中泰证券、兴业证

券等 14 家证券公司成为首批试点参与“跨境理财通”的证券公司。 

➢ 年初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细则修订，试点机制优化工作有序展开。今年 1 月，

多部门联合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修订版），

在投资者准入条件、个人投资者额度、业务试点范围、宣传销售安排等方面进行

优化，其中明确证券公司可参与展业，将单个投资者额度由人民币 100 万元提升

至 300 万元，且同时参与银行与证券公司渠道时，两类渠道个人投资额度各为

150 万元人民币等。2 月 26 日，新修订的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

点实施细则正式施行，试点机制优化工作有序展开。 

➢ 14 家券商首次参与“跨境理财通”试点，有望发挥业务协同与示范效应。

香港证监会发布首批参与跨境理财通试点计划券商名单，14 家持牌法团可参与

跨境理财通试点计划，以内地证券公司在港分支机构为主，我们认为有助于内地

券商与港澳机构业务协同。另外根据 1 月发布的修订版《实施细则》，内地机构

可与多家港澳机构合作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首批入围券商仍以头部机构为

主，示范效应或推动证券行业财富管理业务水平持续提升。 

➢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主要包含“北向通”和“南向通”，产品特征各

有侧重。1）“北向通”：是指港澳投资者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销售机构开立个人

投资账户，通过闭环式资金管道汇入资金购买内地销售机构销售的投资产品；2）

“南向通”：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投资者在港澳销售机构开立个人投资账户，通

过闭环式资金管道汇出资金购买港澳销售机构销售的投资产品。从各家试点券商

的南北向通产品来看，产品特征各有侧重。例如华泰证券“南向通”合资格债券

包括 1 个月-30 年期美债，中金香港证券上架的“南向通”合资格债券涵盖环球

主权债券、投资级企业债券等。我们认为证券公司较为丰富的证券、基金产品及

投资经验，有望与“跨境理财通”现有存款产品互补，更好满足财富管理需求。 

➢ 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稳步推进，证券行业财富管理业务规模与服务能力有望

持续提升。11 月 1 日，证监会等多部委修订发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

投资管理办法》，拓宽外资投资渠道。我们认为随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引进外

资程度加深，居民投资边界有望持续拓宽，证券行业海外财富管理与外资服务等

业务规模也有望扩大，同时业绩波动风险有望缓和。 

➢ 投资建议：近期跨境理财通试点范围拓宽，有望扩大证券行业海外财富管理

与外资服务等业务规模。首批头部入围机构发挥示范效应，或推动证券行业财富

管理业务水平持续提升。我们建议关注中信证券、华泰证券、中国银河、国泰君

安等首批入围证券公司和其他海外业务布局较早、未来具备入围潜力的券商。 

➢ 风险提示：资本市场波动加大，“跨境理财通”试点优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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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跨境理财通”首批试点证券公司名单 

序号 内地机构 香港机构 

1 招商证券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2 广发证券 广发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 

3 国信证券 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 

4 平安证券 平证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5 中金财富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 

6 国投证券 国证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7 中信华南 中信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 

8 国泰君安 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9 华泰证券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10 中信建投 中信建投（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1 银河证券 中国银河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2 申万宏源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3 中泰证券 中泰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4 兴业证券 兴证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证监会，香港证监会，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2：跨境理财通 2.0 主要优化 
序号 分项 优化内容 

1 
优化南向通投资者 

准入条件 

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年限由满 5 年缩短为满 2 年 

新增内地投资者“近 3 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40 万元”的可选条件 

2 扩大合资格产品范围 

“北向通”投资产品增加内地销售银行的人民币存款产品 

公募证券投资基金范围从“R1 至 R3 风险等级，拓展为"R1 至 R4 风险等级”（商品期货

基金除外） 

3 提高投资者个人额度 
单个投资者额度由人民币 100 万元提升至 300 万元 

如个人同时通过银行和证券公司参与试点，两种渠道分别各有 150 万元额度 

4 扩大参与机构范围 新增符合要求的证券公司作为参与主体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官微，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3：华泰证券南北向通投资者准入要求 
方向 投资者 准入要求 

南向通 
大湾区内

地投资者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客户，年龄 18-65 周岁（含）。 

具有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9 市户籍或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9 市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满 2 年。 

具有 2 年以上投资经历，且满足最近 3 个月家庭金融资产月末余额不低于 200 万元人民币，或者近

3 年本人年收均收入不低于 40 万元人民币。 

在华泰证券的开户营业部、服务营业部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9 市内的分支机构。 

未在其他券商开通跨境理财通“南向通”业务，或在银行已开立的“南向通”业务额度未达到额度

上限。 

华泰证券要求的其他条件 

北向通 
香港投资

者 

开展“北向通”业务的香港投资者应符合香港金融监管机构规定的相关要求。 

香港投资者在华泰证券开通“北向通”投资户前，应先在华泰金控开通“北向通”汇款户，并已完

成“北向通”资质审核。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官微，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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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证券公司“跨境理财通”主要产品特征与差异 
证券公司或财富管

理部门 
业务布局与产品特征 

华泰证券 

 - 首批“南向通”“北向通”产品包括上百只不同风险等级的公募基金和债券产品，涵盖人民币、港

元、美元多个币种 

 - 南向通合资格债券包括 1 个月-30 年期美债 

 - “南向通”客户通过“跨境理财通”进行货币兑换后，最快 T+1 日可用于交易 

中金财富 

 - “北向通”可购买的产品包括经内地公募基金管理人和内地销售机构评定为“R1”至“R4”风险等级

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商品期货基金除外），其上架的符合“北向通”要求的基金产品超 6000 只。

产品类型覆盖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货币型基金、债券型基金等，其中包括精选的公募 50 名单。 

 - “南向通”可购买的产品则由中金香港证券精选，主要为在香港注册成立并获香港证监会认可，且被

销售该产品的参与机构评定为“低”风险至“中高”风险及“非复杂”的基金和债券 

 - 中金香港证券上架的“南向通”合资格基金产品数量超 170 只，主要投资策略包括大中华股票基金、

亚洲股票基金、全球投资级债券基金、亚洲投资级债券基金、短债基金、货币基金等 

 - 中金香港证券上架的“南向通”合资格债券产品数量达数百只，主要涵盖环球主权债券、投资等级企

业债券等 

中国银河 
在粤港澳大湾区 9 座内地城市实现了业务全面覆盖，9 座城市共设置 60 家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拥有充

足的人力资源、丰富的财富管理服务经验，为“跨境理财通”业务后续开展提供坚实保障 

中信证券 
将坚定落实国家关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部署，正在积极参与跨境理财通试点业务，助力粤港澳金

融合作 
 

资料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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